
樹德科技大學學生外語能力課程修課及抵免辦法第五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109年 12 月 9日 109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抵免辦法： 

一、凡學生於入學前 2 年內至就

學期間參加英語能力檢定考

試，且成績符合「學生英文能

力畢業門檻及輔導辦法」所

訂之基本門檻標準或高階門

檻標準，可申請免修「英文基

礎課程」基礎英文(一)0 學

分、基礎英文(二)2學分。免

修通識英文課程須選修「專

業外語課程」補足 2學分。 

二、辦理外語課程免修申請方式：

持符合學生英文能力畢業門

檻之英檢成績單(或相關證

明文件)正本及影本，於開學

至加退選階段(以教務處公

告之抵免辦理期間為主)至

語文暨國際教學中心填寫

「抵免學分申請表」辦理免

修。 

第五條  抵免辦法： 

一、凡學生於入學前 2 年內至就

學期間參加英語能力檢定考

試，且成績符合「學生英文能

力畢業門檻及輔導辦法」所

訂之基本門檻標準或高階門

檻標準，可申請抵修「英文基

礎課程」至多 6 學分英語課

程，其抵修之學分數毋需再

修習其他課程補足，僅須接

續修習完成認列專業外語課

程 2學分共達 8學分即可： 

1.通過基本門檻標準：可抵

修基礎英文(一)0學分、基

礎英文(二)2 學分及進階

英文(一)2學分，授予共 4

學分；接續修完進階英文

(二)2學分，並完成認列專

業外語課程達 8學分。 

2.通過高階門檻標準：可抵

修基礎英文(一)0學分、基

礎英文(二)2學分、進階英

文(一)2 學分及進階英文

(二)2 學分，授予共 6 學

分；接續完成認列專業外

語課程達 8學分。 

二、辦理外語課程抵免申請方式：

持符合學生英文能力畢業門

檻之英檢成績單(或相關證

明文件)正本及影本，於開學

至加退選階段(以教務處公

告之抵免辦理期間為主)至

語文暨國際教學中心填寫

「抵免學分申請表」辦理抵

修。 

一、 因應教育部字

第 1080039411

號函，為確保抵

免科目有相當

程度之關聯性

及合理性，調整

通過英文能力

畢業門檻之抵

免規則，應該免

修並補足學分。 

二、 修訂辦法於 110

級(含)起實行。 

  



樹德科技大學學生外語能力課程修課及抵免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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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 6月 6 日 100 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8月 23日 102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語文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6月 14日 102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語文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9 月 24 日 103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 5月 18日 108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語文暨國際教學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 5月 27日 108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 12 月 9日 109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加強樹德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生之外語能力，鼓勵學生通過英文能力檢定，

特訂定「樹德科技大學外語能力課程修課及抵免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四技日間部學生須完成外語能力校訂必修英文及專業外語課程共 8學分。下列

學生之一，得以華語文課程學分替代校訂必修英文： 

一、境外學生入學時，經語文暨國際教學中心(以下簡稱語教中心)華語文能力檢測，

評估建議修讀各系之四技日間部入學生課程表（適用非華語國家外國學生），且

經語教中心(華語教學組)於入學學期申請審查通過，並造冊送交教務處登錄在

案者。 

二、本校辦理教育部產學合作國際專班之學生。 

經教育部核定開設之各項境外學生專班，依核定專班計畫辦理，得不受本辦法規範。 

第三條  本校外語能力課程分類如下： 

一、「校訂必修英文課程」：為校訂必修共計須修滿 6 學分，包含基礎英文(一)0 學

分、基礎英文(二)2學分、進階英文(一)2學分、進階英文(二)2學分，課程級

數依入學英文能力分級結果循序修習。本類如有免修，須修習「專業外語課程」

補足學分。 

二、「專業外語課程」：由各院系開設，所認列課程由各院系所提出，並通過語教中

心課程會議後，公告至語教中心網頁供查詢，始得以認列。本類外語課程可與

「校訂必修英文課程」同時修習。 

第四條  修課辦法： 

一、依據學生外語能力修課級別應修習基礎英文(一)、基礎英文(二)、進階英文(一)、

進階英文(二)及「專業外語課程」共計 8學分，依入學英文能力分級結果修課，

免修之課程需補足學分數。 

二、請於就學期間循序修習(基礎英文(一)為 0學分，故無需補學分)： 

分級/免修後 

之課程階段 
學分數 分級/免修後之接續完成課程 

基礎英文(一) 0學分 

循序修>>基礎(二)>>進階(一)>>進階(二)共 6 學

分，並完成認列專業外語類 2 學分課程共達 8 學

分。 

基礎英文(二) 2學分 
循序修>>進階(一)>>進階(二)共 4學分，並完成認

列專業外語類 2學分課程共達 8學分。 

進階英文(一) 2學分 
循序修>>進階(二)，以認列專業外語類之『選修』

課程※補足 2學分達 6學分，再完成認列專業外語



類課程 2學分達 8學分。 

進階英文(二) 2學分 

以認列專業外語類之『選修』課程※補足 4學分達

6學分，再完成認列專業外語類課程 2學分達 8學

分。 

※此類課程為補足「校訂必修英文課程」學分，不可與系選修學分重複計算。 

 (99學年度前入學之四技日間部學生，若需以必修實用英文 A、B、C課程補足學分

者，為符合畢業條件，但不納入畢業學分中） 

第五條  抵免辦法： 

一、凡學生於入學前 2 年內至就學期間參加英語能力檢定考試，且成績符合「學生

英文能力畢業門檻及輔導辦法」所訂之基本門檻標準或高階門檻標準，可申請

免修「英文基礎課程」基礎英文(一)0學分、基礎英文(二)2 學分。免修通識英

文課程須選修「專業外語課程」補足 2學分。 

二、辦理外語課程免修申請方式：持符合學生英文能力畢業門檻之英檢成績單(或相

關證明文件)正本及影本，於開學至加退選階段(以教務處公告之抵免辦理期間

為主)至語文暨國際教學中心填寫「抵免學分申請表」辦理免修。 

第六條  本辦法經語文暨國際教學中心會議、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修正時亦同。 


